
桃園信用合作社「活期（儲蓄）存款契約附屬金融卡申請暨約定書」條文修正對照表 

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

存款人茲向存款行申請具有下列功

能之金融卡壹份： 

一般功能：存款、提款、轉帳、繳

稅(費)、消費扣款、密碼變更、

查詢餘額與網路 ATM服務（請詳

閱附件「網路 ATM服務條款」）之

功能。 

三、存款人使用金融卡以存款行自

動化服務設備存入現金（限存

入存款行帳戶），於存入非本

人之帳戶時，應適用金融卡非

約定轉帳之金額限制；存入本

人之帳戶及約定存款帳戶者，

每日最高限額為新台幤 300萬

元。 

四、存款行提款及轉帳金額之限制 

十三、存款人使用金融卡所為各項

交易或服務所生之工本費如下：  

（一）交易手續費類：  

1.國內跨行提款:每次為 5元。 

2.國內跨行轉帳:每次為 14元。 

（二）服務費用類：  

1.卡片解鎖:每次為 50元。 

2.補/換發新卡:每次為 100元。 

前項費用雙方同意依下列方式繳

納﹕ 

□自存款人帳戶扣繳。 

□其他約定方式﹕ 

第一項費用如有調整應以顯著方式

於營業場所及存款行網站公開揭

示。 

第一項第二款之服務費用，非經存

款行證明卡片須解鎖或補、換發係

因可歸責於存款人之事由所致者，

不得收取之。存款人因卡片須解鎖

或補、換發，而發生損害者，存款

行應負賠償責任，但存款行證明其

就卡片須解鎖或補、換發係不可歸

責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存款人茲向存款行申請具有下列功

能之金融卡壹份： 

一般功能：提款、轉帳、繳稅

(費)、消費扣款、密碼變更、查

詢餘額與網路 ATM服務（請詳閱

附件「網路 ATM服務條款」）之

功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存款行提款及轉帳金額之限制 

十二、存款人使用金融卡所為各項交

易或服務所生之工本費如下：  

（一）交易手續費類：  

1.國內跨行提款:每次為 5元。 

2.國內跨行轉帳:每次為 14元。 

（二）服務費用類：  

1.卡片解鎖:每次為 50元。 

2.補/換發新卡:每次為 100元。 

前項費用雙方同意依下列方式繳

納﹕ 

□自存款人帳戶扣繳。 

□其他約定方式﹕ 

第一項費用應以顯著方式於營業場

所及存款行網站公開揭示。惟日後如

有調整收取費用，存款行應於生效日

60 日前於存款行營業場所明顯處及

存款行網站公告，不需另行通知及簽

署約定書（有利於存款人者，不受公

告 60日之限制）。 

第一項第二款之服務費用，非經存款

行證明卡片須解鎖或補、換發係因可

歸責於存款人之事由所致者，不得收

取之。存款人因卡片須解鎖或補、換

發，而發生損害者，存款行應負賠償

責任，但存款行證明其就卡片須解鎖

或補、換發係不可歸責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

（其餘條文未修改） 

依據金管會

104.11.12金管

銀合字第

10400246080號

函修訂。 

條文內容修改，

新增存款功能。 

 

新增條文，增訂

存款限額及以下

條次變更。 

 

 

 

 

 

條次變更。 

 

條次變更及條文

內容部分刪除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